
揭 阝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揭市发改价格函[2020]864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降低 5G基站用电成本

有关工作的通知

揭 阳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揭阳供电局

各县 (市 、区)发展改革局、市场监管局 (分局 )、 供电局,各

转供电主体,各 电信运营企业,中 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市分

公司: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 5G基站用

电成本有关问题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 [2019]337号 )、 《揭阳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揭阳市加快 5C产 业发展实施方案

(2019-2022年 )的通知》 (揭府办函[2019]42号 )的精神,切

实降低我市 5G基站用电成本,加快 5G产 业发展,现就有关工作

通知如下:

-、 明确 5G基站用电价格问题

全市包括 5G基站在内的通信基站统一执行一般工商业电价 ;



通信基站可自愿选择是否执行峰谷电价政策,选择后半年内不得

变更;通信基站的峰谷电价标准及时段划分按照原普通工业专变

用户的峰谷电价政策执行。通信基站所属企业应主动向电网企业

提出执行峰谷电价的申请,电 网企业应根据企业的申请尽快安装

符合条件的计量装置,并 自安装完毕送电后执行峰谷电价政策。

二、加快推进 5G基站转供电改造为直供电
(一 )按照

“
分步推进、先易后难、能改即改

”
的原则,加

快推进 5G基站转供电改造为直供电工作。供电部门要简化申请

流程和报装资料,在用电申请、电力增容和直供电改造上为 5G

网络建设提供最大便利,并对公变区域基站全部采用直供电。
(二 )符合公变低压直供条件的 5G基站应尽快完成直供电

改造;不 满足公变低压直供条件的,采用专变后加装子母表方式,

单独安装电表并按照直供电电价执行。电网企业开展相关改造工

作不得将业主提供同意书作为前置条件。

(三 )供用电相关单位应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并签订协议 ,

明确各方的供用电责任,共 同做好 5G基站
“
转改直

”工作。涉

及转供电的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医院、国有企业等单位应

做好表率,积极支持 5G基站报装用电和
“
转改直

”工作。
(四 )明确 5G基站用电投资界面及费用分摊问题。电网公

变低压接入 5G基站以用户红线边计量装置为投资分界点,分界

点电源侧由供电部门投资,分界点负荷侧由用户投资。专变接入



5G基站以公用环网柜或户外开关箱的连接点 (电缆终端头 )为

投资分界点,分界点电源侧和计量装置由供电部门投资,分界点

负荷侧由用户投资。

三、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价格行为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积极协同、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清理

规范 5G基站转供电价格行为,各转供电主体应严格执行电价政

策,加强行业自律,不得在转供电这一环节上牟利。

(一 )对于尚不具各直接供电条件,继续实行转供电的,转

供电主体应按规定的目录电价向 5G基站收取电费。相关共用设

施用电及损耗可通过租金、物业费、服务费等方式协商解决,或

按相关规定可采用电量分摊的方式解决,不得通过加收电价及电

费的方式解决。

(二 )开展自查自纠。转供电主体要对电费收缴方式进行规

范,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规范收费行为和工作流程,建立收费规

范长效机制。

(三 )建立沟通协商机制。转供电主体要加强与分表用户的

沟通协商,建立定期协商机制、定期公示制度等。特别是采用分

摊电量方式的,不得提高分表用户的电价标准,转供电主体应定

期向全体分表用户公布其向电网企业缴交电费的发票凭证复印

件、同期各分表电量和电费分摊清单,接受分表用户的监督。

(四 )各转供电主体要把我市每次降低电价的红利全部等额



传导给终端用户,不得截留降价政策红利。

(五 )加强价格监督检查和巡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对转

供电主体执行电价政策的行为进行检查,对不执行政府指导价、

政府定价等违法行为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

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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